关于开展全校知识产权清查与规范

登记和入库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专利权、专有技术权、科研成果等知识产权的系统化管理，健全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体系，切实保护和运用好学校的无形资产，根据《济宁医学院无形资产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济医院字〔2020〕97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的清查与规范登记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登记范围与时限要求
1.历史存量知识产权（2025年12月31日前获得）：

凡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（以受理日、公开日、授权公告日、登记日或成果完成日期为准）已获得的各类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植物新品种权，以及未申请专利的专有技术、重要科研成果等），均属于本次限期清查范围。登记、入库截止日期：2026年3月20日。逾期未完成登记和入库的知识产权，将不再纳入个人及所在单位的职称竞聘、绩效考核和评奖评优等认定范围。

2.新增知识产权（2026年1月1日后申请或获得）

新申请：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所有以“济宁医学院”为权利人的新申请、新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，项目负责人在提交申请后须及时备案，并在一个月内在学校指定平台进行登记。对于获得证书或相关证明文件的知识产权，负责人应在取得后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和入库手续。逾期未完成登记和入库的知识产权，将不再纳入个人及所在单位的职称竞聘、绩效考核和评奖评优等认定范围。
二、登记和入库方式与流程
登记平台：本次清查及后续常态化登记工作均通过学校 “科研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kyglpt.jnmc.edu.cn）中的“成果”模块进行。登记时需在线填写基本信息，并上传清晰、有效的知识产权官方受理或授权证书或证明文件扫描件。通过科研人员登记和本单位科研秘书与科研处管理员进行审核。

资产入库：取得授权或处于受理阶段但要进行转化的专利、取得证书和证明的专有技术、科研成果等知识产权要及时入库。入库要求：（1）填写《济宁医学院无形资产验收单》（资产处官网下载）；（2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；（3）相关申请费和服务费发票复印件。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学校将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从申请备案到授权入库的全流程闭环管理。

四、联系方式
如在资产登记和入库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科研处和资产处联系。
联系人：王希生，电话：669770/17865789770（科研处）

弭  俏，电话：3616118/667269（资产处，太白湖校区）
张永栋，电话：629978（资产处，日照校区）
办公地址：太白湖校区图文信息楼218（科研处）

太白湖校区办公楼113（资产处）

科研处

2026年1月15日

